休假研究報告書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    學年度教授休假研究報告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橫式封面格式）

研究計畫名稱：(名稱如有變更者，請另行註明原計畫名稱)

	


	單    位：        學院                    系、所

姓    名：

撰寫日期：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	系主任或所長簽核欄：

	所提報告與原計畫相符。

（簽章）


	院長簽核欄：

	所提報告與原計畫相符。

（簽章）


附註：一、研究報告書應於休假結束三個月內提出。

      二、研究報告書經系（所）、院主管簽核後，再行會簽人事室陳請校長核定。
